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告知书
 京兴市监罚告〔2026〕123248号
北京幻视剪艺科技有限公司：

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单位）涉嫌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行为进行处罚一案，已调查终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告知如下：

案件来源：2026年01月22日，接到关于北京幻视剪艺科技有限公司的案源，举报人麻文飞为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不动产权利人，称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该不动产权办公用房被注册了公司，举报你公司涉嫌虚假材料取得登记。举报人提供了不动产权利人身份证复印件、不动产产权证书（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1974号）和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受理编号为20260122017）。
调查经过：2026年02月12日生物医药基地市场所将案件线索移交综合执法大队，2026年02月12日经批准对你公司进行立案调查。2026年01月22日我局执法人员到你公司登记住所进行核查，你公司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通过登记的住所无法联系到你公司。2026年3月17日我局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查询了该不动产登记资料，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出具了《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编号2026580005）。执法人员通过市场主体信息档案中留存联系电话及年报联系电话，均无法取得联系。因你公司未在登记住所开展经营活动，且通过电话联系未果。2026年3月10日按照你公司市场主体信息档案中记载的你公司住所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住所，通过EMS邮寄《询问通知书》。邮寄结果显示均为“已退回”，无人按照询问通知书的要求配合接受调查或与我局联系。因无法与你公司及相关人员取得联系，2026年3月20日在大兴区政府网站公告送达询问通知书。案件调查过程中，始终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你公司也未以任何形式配合调查。目前案件已调查终结，案件调查过程中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调查认定的事实：

查询你公司市场主体信息档案，你公司于2025年12月31日向登记机关提交公司登记（备案）申请书，提交人为韩雁磊，2025年12月31日准予变更登记（备案）。你公司变更登记（备案）提供的住所文件显示不动产权证书产权证号：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2086 号、权利人：梁振兴、坐落：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面积：共有宗地面积101076㎡/房屋建筑面积109.61㎡等内容。你公司提交的住所使用说明相关文件有不动产权利人梁振兴的签字确认。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不动产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以及我局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坐落于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的商品房，产权人：麻文飞、产权证号：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1974号、建筑面积：134.3㎡。你公司于2026年1月9日向登记机关提交的住所文件中的不动产权证书（产权证号：京（2017）大不动产权第0032086 号）属于虚假住所证明文件。综上，你公司存在向登记部门提交涉及住所证明虚假证明文件的行为，现有证据无法认定虚假登记的直接责任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你公司市场主体信息档案：证明你公司登记信息，人员身份证信息及联系方式，住所证明文件；2.现场检查笔录及现场照片：确认你公司登记住所经营情况；3.我局查询的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确认坐落于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的查询结果；4.举报人提供的不动产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证明坐落于大兴区天华街9号院14号楼6层608的不动产产权证书和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结果；5.询问通知书邮寄及公告送达等材料，确认无法与你公司取得联系，且你公司未予配合调查。

案件性质：

北京幻视剪艺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你公司上述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五十条：“违反本法规定，虚报注册资本、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公司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改正，对虚报注册资本的公司，处以虚报注册资本金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五以下的罚款；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的公司，处以五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三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

自由裁量理由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你公司提交涉及住所证明属于一般虚假证明文件，且未造成危害后果。参考《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表（2024修订）-企业监督管理》：“违法情节：提交涉及住所证明等一般虚假证明文件或隐瞒重要事实，未造成危害后果的；裁量基准：责令改正，处以5万元以上不足18万元的罚款。”    

处理意见及依据：

北京幻视剪艺科技有限公司涉嫌提交虚假材料取得公司登记，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第二百五十条的规定，建议给予如下处理：罚款50000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七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六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一项，以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听证办法》第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申辩，并可以要求听证。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未行使陈述、申辩权，未要求听证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人：石青云,李维波  联系电话：01069253790
联系地址：北京市大兴区京开辅路兴丰段3号
 北京市大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26年05月21日
本文书一式 二 份， 一 份送达，一份归档， \ 。
